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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大 學   學 年 度 學 生 傷 病 慰 問 金 申 請 表 

學 生 姓 名   系   級     學  號 聯 絡 電 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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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傷病慰問事由如屬車禍案件請填寫備註欄) 

備

註 

車禍時間：    □凌晨□上午□下午□晚上 

肇事主因分析： 

車禍地點(地形特徵)： 

※凡因車禍案件申請慰問金者，必須參加年度交通安全講習。 

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金 額 新台幣： 元整 

 

憑 

證 

一、學生傷病慰問申請可由各班導師或各系輔導教官向學務處提出申

請，並視情形發給新台幣二千元以下之慰問金。 

二、所有傷病慰問案件均須檢附診斷證明書（正本或影本）。

三、領取慰問金須詳實填寫本校正式收據。 

領取人簽名： 日期： / / 

系輔導教官 軍訓室主任 學務長 

   

 


